附件8
“人工智能+制造”项目

申报指南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一）人工智能赋能场景项目

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过程和供应链全环节核心堵点、痛点、难点问题，聚焦企业在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计划调度、生产作业、质量管控、设备管理、仓储物流、安全管控、能碳管理、环保管理、营销与售后、供应链管理等场景需求，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设备换芯、机器换人、生产换线、数智换脑，推动人工智能与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制造业环节的深度融合，打造“人工智能+”工业信息安全和管控、工厂数据资源管理、研产供销服深度集成等新模式，实现数字化管理、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和平台化设计。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不超过总投入的25%、最高500万元的资金补助。

（二）工业高质量数据集

聚焦糖、有色金属、汽车、机械装备、石化化工、冶金、高端绿色家居、纺织服装等特色优势产业，鼓励其他产业积极探索，汇聚研发、生产、管理、运维等工业数据，征集本地区制造业领域具备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复用性的高质量数据集。根据数据类型、规模、质量及开放共享等情况给予不超过总投入的25%、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补助。

1.“龙头企业+数据集”：由行业龙头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艺优化、设备机理、经营管理等全流程中，通过传感器、工业软件等工具采集并规整，沉淀企业生产调度、产线辅助排产优化、工艺、工程设计等知识，开发形成行业专用类高质量数据集，支撑行业模型和垂类模型开发。

2.“平台企业+数据集”：由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改数转”服务商、装备制造商等第三方机构主导，汇聚跨企业、跨领域资源，开发形成针对自主分析市场需求、企业生产能力、供应链动态变化、研发协同、设备运维等典型场景的行业通用类高质量数据集，支撑行业模型开发。

3.“产业集群+数据集”：以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广西先进制造业集群、广西特色产业聚集区等为核心，由集群发展促进组织等联合发起，依托龙头企业，联动上下游配套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整合全链条数据开发形成覆盖产业现状、政策法规等通识类高质量数据集，支撑通用大模型开发。

数据集必须符合相关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法规。不得实施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包括已开源的其他数据集，不得包含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不得包含违反伦理和泄露个人隐私的内容。

二、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企业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对于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人工智能赋能场景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申报，支持工业企业、平台企业、数据服务企业等联合申报工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资金仅拨付到一个主体申报企业。

2.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或核准手续，已实质性开工建设，项目建设进度30%以上，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

3.项目投资要求：高质量数据集开发项目总投资100万元以上，其他项目总投资400万元以上。

4.项目应用基础较好，技术先进，具有示范性、创新性。有明确、量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二）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详见附件8-1、8-2），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8-3、8-4）。
2.企业基本情况。所有制性质、注册资本、主要业务、产品市场占有率、用户需求，近三年来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及财务状况等。技术创新能力，研发团队、水平及获得的成果等。企业在行业领域具有的地位、作用和优势。 企业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情况及成果。

3.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项目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国内外发展情况对比，项目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项目建设的整体目标、拟突破的关键技术，现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来源等；为达成建设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技术路线等；项目建设预期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成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需有量化数据）。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周期、项目组成员信息等。项目投资方案：项目投资规模（含算力基础设施采购、租赁、模型开发、数据治理、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投入，不含土地及土建工程投入）、年度预算及资金来源、资金筹措及落实、资金使用方案等。

4.项目实施进展情况。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情况。项目建设完成情况。截至目前，人工智能产品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情况（人工智能赋能场景项目进展情况、数据集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取得新的工艺规程、标准、专利和著作权等。项目投资完成情况（对照上述投资方案说明完成情况，含算力基础设施采购、租赁、模型开发、数据治理、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投入，不含土地及土建工程投入）。

5.项目建设和投资计划。下一步项目建设和投资计划；项目后续的推广价值，如行业影响力、市场规模、社会效益等。

6.企业法人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7.项目资金来源证明文件：包括有关银行出具的贷款合同或意向书、承诺函，自有资金证明等。

8.项目资金投入汇总表和凭证：汇总表需要包括发生时间、内容、金额、凭证号等。有条件的由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单位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资金专项审计报告（凡审计报告均需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报备赋码）。
9.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正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审计报告需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报备赋码）以及申报前一个月份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要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10.项目技术情况的有关证明材料，如专利证书、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用户使用报告等。
11.申报单位在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12.其他需要提供的佐证材料。

13.承诺书。

14.申报企业登录广西评估诊断服务平台（http://gxpg.cspiii.com/）完成企业两化融合评估调查问卷填写或更新，提交两化融合评估报告（附件8-5）。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填报，软件和平台、数据服务类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填报。

申报单位登录广西两化融合管理系统（http://lhrh.gxt.gxzf.gov.cn/），完成申报材料填写后，下载电子版后按照申报材料要求报送所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不需要递交纸质材料（注意电子版与系统填报材料保持一致）。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牵头积极组织属地项目单位申报，并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合规性、完整性审核，对项目真实性核查，按时间节点要求及时联合行文上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上报文件和项目单位申报材料汇总光盘提交一式二份（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各一份，请分别送达）。

三、联系方式

（一）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项目申报咨询电话。
南宁市：0771-5678396   柳州市：0772-2831488
桂林市：0773-5625598   梧州市：0774-3815616
北海市：0779-2034046   防城港市：0770-2816020
钦州市：0777-3688603   贵港市：0775-4563422
玉林市：0775-2820670   百色市：0776-2620968
贺州市：0774-5290186   河池市：0778-3589518
来宾市：0772-4299773   崇左市：0771-5961139
（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处。

电话：0771-8095373
邮箱:rgzn@gxt.gxzf.gov.cn
附件：8-1.2026年“人工智能+制造”项目申报书（场景类）

8-2.2026年“人工智能+制造”项目申报书（数据集类）

8-3.人工智能赋能场景项目申报表

8-4.工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申报表



